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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 

创新创业导师选聘管理办法  

 

为推进学院创新创业工作，为学生提供积极有效的创新

创业培训、指导、教育服务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选聘方式  

1.选聘主要通过自荐、推荐、邀请等方式进行； 

2.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组织专家对自荐、推荐的创新创

业导师情况进行综合考查和评价； 

3.学院审定同意后进行公示并颁发证书,聘期一般为 2

年。 

二、选聘条件  

（一）校内创新创业导师  

1.身体健康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  

2.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  

3.熟悉国家和省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，能够帮助大学

生掌握创新创业政策；  

4.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愿意贡献时间、精力、经验

和智慧，愿意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公益性服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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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、系统的学科知识，在企业

管理、金融投资、财务分析、人力资源以及其他专业知识等

方面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实践能力；  

6.具有良好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； 

7.具有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或

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创新创业竞赛指

导经验者优先。 

（二）校外创新创业导师  

1.身体健康，具有高级职务；  

2.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  

3.熟悉国家和省的大学生创业政策，能够帮助大学生掌

握创业政策；  

4.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愿意贡献时间、精力、经验

和智慧，愿意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公益性服务； 

5.熟悉企业管理、市场运作、技术创新，对科技、经济、

市场发展有预判能力；  

6.具有良好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；  

7.具有创业成功经历、创业实践经验、投融资经验或者

资金、市场、技术、人脉等资源者优先；  

三、相关要求 

1.受聘导师每年与结对联系的大学生创业者面对面交

流不少于 6次，开展创新创业讲座、论坛不少于 2 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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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保证按时、按需求开展培训指导工作,每次培训指导

有完整的培训资料和培训总结； 

3.受聘导师积极参与学院创新创业课程教学、大学生创

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指导、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、挑战杯、

创青春等创新创业竞赛团队的指导和帮扶等工作。 

4.参加学校或上级组织的创新创业导师师资培训； 

5.受聘导师适时向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提

出意见和建议，为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建言献策； 

6.所聘导师由创新创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管理、考核； 

7.上级部门或行业、专业规定的其他要求。 

 

 

2018 年 12 月 6日 


